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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审核了后附的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茂化

实华”或“公司”）《关于2022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否定意见涉及事项影响已

消除的专项说明》（以下简称“专项说明”）。 

一、董事会的责任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编制和对外披露该专项说明，

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录、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是茂

化实华董事会的责任。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茂化实华董事会编制的专项说明

发表审核意见。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审核工作。中国注

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要求我们遵守执业道德守则，计划和实施审核工作。在审核过

程中，我们实施了检查有关会计资料与文件、检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

序。我们相信，我们的审核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三、审核意见 

我们认为，茂化实华董事会编制的专项说明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的规定，茂化实华2022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否定意见涉及事项影响已消

除。 

 

四、其他说明事项 

本审核报告仅供茂化实华2022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否定意见涉及事项影

响消除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由于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与执行本业务

的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无关。 



（此页无正文）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2024 年 4 月 25 日 

 

 

 

 

 

 

 

 

 

 

 

 

 

 



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2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否定意见涉及事项影响 

已消除的专项说明 

 

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茂化实华”）2022年度

内部控制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致同所”）审计，

并于2023年4月27日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致同审字【2023】第441A016012

号）。 

公司董事会现就2022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中否定审计意见所涉及事项影

响消除情况进行说明： 

一、2022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否定审计意见所涉及事项 

（一）合同履行方面存在重大缺陷 

茂化实华与茂名市晶惠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惠公司”）、广发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分行（以下简称“广发银行”）签订《厂商银预付款融资三

方合作协议》，协议中约定“茂化实华凭且仅凭广发银行签发的《提货通知书》

给予晶惠公司办理提货，否则构成违约。”茂化实华在仅收到相当于合同总金额

30%的《提货通知书》，剩余1,799万元公司尚未收到《提货通知单》情况下向晶

惠公司全部发货，违反了合同条款，不符合公司《合同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 

（二）公司对应收账款的管理存在重大缺陷 

茂化实华2022年度与晶惠公司交易中，未对晶惠公司的信用风险和应收账款

可收回金额进行实时更新。截止2022年12月31日，茂化实华对晶惠公司涉及诉讼

或有连带责任款项及应收款项共计9,107.13万元。尽管茂化实华于期后对晶惠公

司起诉并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但冻结的银行存款只有1,200元，冻结的房产只

有一套住宅用房在冻结前未受限，其余均已被优先抵押，无法覆盖茂化实华可能

的损失，相关内部控制失效。 

 

二、2022年度内控审计报告否定审计意见所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的说明 

针对否定意见的内控缺陷，公司高度重视，积极整改并落实了一系列整



改防范措施。 

（一）完善内控制度 

聘请外部专业机构进一步梳理和完善公司内控制度，协助公司建立了

“321”内控体系（3 本手册-内控手册、评价手册、合规手册；2 份汇编-制

度汇编、法规库汇编；1 份权限指引），为公司加强内部控制管理，提供了保

障。 

（二）完善法人治理、优化调整组织架构，加强监督制约 

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公司第二大股东中国石化集团茂名石油化工

有限公司（央企）派出人员出任公司副董事长和监事会主席，根据公司章程

参与公司治理和监督；推荐财务总监到公司任职，加强财务监督。 

加强日常经营管控，对组织机构优化调整。成立营销中心、内部控制工作

办公室、法律事务部，集中统一管理经营业务，强化法律事务应对，并加强内部

相互监督制约。 

（三）强化合同管理 

进一步修订《合同管理办法》，建立完善管控流程，实现合同全程监督，并

把合同管理作为绩效考核指标。各部门、单位建立印章台账，加强用印管理。2023

年未发生合同履约重大缺陷。 

（四）加强信息化建设 

建立健全包括产供销、人财物等全业务流程的信息化管控平台，实现业务信

息与财务信息共享，避免财务到款与销售发货脱节。2023 年严格执行款到发货

的公司销售政策。 

（五）加强内控制度检查 

内控评价工作小组对公司2023年度内部控制制度执行情况进行了检查，未发

现2022年度内控审计报告否定审计意见所涉及事项，也未发现其他内部控制重大

缺陷。 

综上所述，公司董事会认为 2022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否定意见涉及事项

影响已消除。 

 

                                     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4月25日 


